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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

漓院政学工〔2019〕239号

关于开展我校 2019 年秋季学期

学生工作中期检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进一步了解各二级学院本学期学生管理工作的情况，加强

与各二级学院的沟通联络，结合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

的要求，根据工作安排，将定于本学期第十二周开展学校学生管

理中期检查工作，具体事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成立学生工作中期检查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邓志平

副组长：蒋远宏 汤 靖 林凤凤 王 瑞

成 员：学生事务部全体人员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工作汇报内容

1.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（侧重主题

教育问题清单及整改措施中涉及学生管理工作方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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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学期安全维稳工作现状、特点与应对措施；

3.开展新生入学教育情况汇报；

4.课堂监控安排实施及学生出勤情况；

5.辅导员工作到岗到位情况及工作状态，周日晚例会执行情

况；

6.学生公寓生活、学风状况以及本学院组织的学生公寓走访

和检查情况，应对公寓不良现象的措施；

7.各二级学院开展的辅导员队伍管理与建设工作；

8.学生资助、评奖评优工作以及遇到的困难；

9.各二级学院开展与“至善”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的特色工作

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；

10.各团支部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开展情况；

11.学生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及学院对于此项工作的管理措施。

12.其他与学生管理工作相关的内容。

（二）检查材料内容

1.辅导员手册使用情况检查；

2.辅导员走访巡查学生宿舍（包含申请外宿学生的住宿点）

记录情况；

3.辅导员听课记录检查；

4.课堂监控及学生考勤情况；

5.申请外宿学生、周末回家住宿学生以及需重点关注的特殊

学生的相关情况；

6.周日晚例会执行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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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各团支部“三会两制一课”记录情况；

8.各二级学院其他与学生工作管理相关的材料。

三、检查形式

第一阶段：11月 4日—11月 17日，各二级学院对照检查内

容组织自查，准备好相应的检查材料，撰写自查情况报告。

第二阶段：11月 18日—19日，检查组实地听取工作汇报，

检查材料，做好检查记录；检查完后总结受检学院上半学期工作

成效，指出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。

第三阶段：11月 21日，召开 2019年秋季学期学生工作中期

检查总结会，全面总结此次检查情况，形成总结报告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本次学生工作中期检查，主动

配合，并安排专人与检查组对接，按检查内容逐项准备好相关纸

质支撑材料；

（二）检查组根据本次学生工作中期检查情况及时进行反馈；

（三）学生工作中期检查结束，各二级学院须将相关材料整

理、归纳，形成文字总结材料，于 11月 22日（周五）中午前上

交至知善楼 8105办公室杨恋老师处，联系电话：3696169。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2019年 11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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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19年 11月 7日印发


